
臺北榮民總醫院 

護理部學生志工之工作流程 

 
     90年 3 月     制定 

112年 01月     修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穿志工背心配戴名牌 

 

單位護理長安排工作 

（與病房工作人員協調） 

 

簽到並開始服務 

 

當日服務完成 

填寫簽退單 

 

 

 

 

返家 

 

學生志工電子郵件申請 

（jrchang@vghtpe.gov.tw） 

 

接獲電子郵件報到通知 

 

至中正一樓志工辦公室 

借背心 

 

至服務病房向護理長報到 

（首次報到須在週一至週五） 背心放回志工服務隊 

 

備註：1. 報到後如服務時間有異動或無法前來時，須先與單位護理長聯繫。 

2. 需服務證明者向單位護理長提出申請，並至護理部核章後，一聯給學

生志工，一聯交負責護理長(中正樓 7樓 A071 病房護理長)存查。 

3. 學生志工服務，若為護理科系，可為畢業後投考本院契約護理之參考

資料。 

  

 

 


